附件二、推薦證券商就本中心「外國有價證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」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不宜上櫃情事之評估意見
	項　目
	就具體認定標準

逐一評估情形
	是否適宜上櫃
	說  明

	
	
	是
	否
	不適用
	

	一、遇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情事者。
	
	
	
	
	

	二、財務或業務未能與他人獨立劃分者。
	
	
	
	
	

	三、有重大非常規交易迄申請時尚未改善者。
	
	
	
	
	

	四、公司或申請時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總經理或實質負責人於最近三年內，有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。
	
	
	
	
	

	五、申請公司之董事會，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務者。
	
	
	
	
	

	六、其他因事業範圍、性質或特殊情況，本中心認為不宜上櫃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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